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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校外實習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10年12月22日(星期三)中午12：10 

二、地點：行政大樓六樓第2會議室 

三、主席：游信和副校長 

四、出席：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首先，感謝校外來賓與會協助我們會議進行。學校的實習人數從107

學年度逐年遞減， 102-104學年度入學學生各系校外實習為必修課程，但因家屬反彈

及黑工事件，教育部又來函規定實習課程不可作為強迫的手段，學校各系陸續將實習

改為選修，那目前可維持這些數據也是相當不易，在座有家長代表與業界代表應可以

理解以上狀況。  

六、工作報告： 

1、110學年度目前統計學生實習人數223人，暑期校外實習學生數為131人共媒合59

間廠商；學年校外實習學生數為70人共媒合36間廠商；上學期校外實習學生數22

人共媒合16間廠商；下學期暨寒期校外實習學生數尚在統計中。 

<參酌教育部110年5月21日臺教高通字第1100069231號函，因應全國新冠肺炎疫

情升到三級警戒，校外實習課程原則改採線上或其他可替代教學方式。但如實務

上無法線上授課方式進行，個別學生基於學習需求擬繼續實習，得尊重學生意願

繼續實習。> 

110學年度(目前統計)  

  暑期實習 學年實習 學期實習(上) 小計 

工程學院 78 66 21 165 

電資學院 20 3 0 23 

管理學院 26 0 0 26 

文理學院 7 1 1 9 

總數 131 70 22 223 

 

109學年度 

  暑期實習 學年實習 學期實習(上) 學期實習(下) 寒期實習 小計 

工程學院 81 57 12 151 23 324 

電資學院 27 4 0 36 1 68 

管理學院 50 4 1 49 0 104 

文理學院 68 1 0 15 0 84 

總數 226 66 14 250 24 580 

 

2、安心就學措施:各單位及系所為因應疫情，辦理校外實習課程相關措施，如以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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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教育部來文及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肺炎疫情防範應變計畫「學生安心

就學措施」辦理。 

(2). 各系所應與實習單位保持有效率且持續之聯繫，學校實習輔導老師確實掌握

實習學生實習情形，作好後續追蹤輔導。 

(3).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如因感染病毒就醫或隔離措施等原因，實習學分認定由各

系所依個案從寬認定。 

(4). 若實習單位因疫情影響終止實習合約，各系所可進行其替代方案及配套措

施。(協助學生後續輔導轉換實習機構或依照本校安心就學措施處理)。 

 

3、經費執行: 110年高教深耕計畫補助經費，支應訪視差旅費79,636元、校外實習

學生團體保險費42,592元；校務基金支應教師鐘點費1,187,595元。 

 

4、海外實習： 

(1). 依教育部109年7月29日臺教文(三)字第1090106721號來函說明，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請各大專校院審慎評估學生出國研習交流活動規劃，

並應遵照辦理下列事項: 

i. 確實掌握海外研修、實習、見習、參訪等各類學生就學及居住情形。 

ii. 應依據衛服部及外交部即時發布國際疫情分級警示，謹慎評估各國國情。

入出國搭機染疫風險及返國入境後需進行居家檢疫之防疫能量。 

iii. 研擬相關應變措施，以確保學生健康安全。 

(2). 國際處本學期未有學生在國外實習。 

(3). 智機中心國際人才培育計畫:預計111年1月將有10位同學至美國德州大學聖

安東尼校區進行學期實習。 

i. 學生就學及住宿均在學校。 

ii. 與學生利用通訊軟體成立群組，能即時聯繫、保持密切關懷，並要求學

生須施打完整 2 劑疫苗。 

iii. 學生在實習國家有健康保險。 

iv. 若學生在美國當地感染疫情，則依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相關規

定進行醫療處理。 

v. 學生返台後，依據台灣衛福部檢疫措施辦理檢疫，亦會依教育部「大專校

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檢疫期滿再加上7天自主健康

管理。 

5、最新消息：12月7日已寄信通知各單位寒期暨下學期校外實習團體意外險投保

通知，請各單位務必於1月5日前(學期名單可順延至2月10日)將完成之電子檔

寄送本組(pgs@gs.nfu.edu.tw)，以利實習組投保。 

 

6、資料未繳：109學年度校外實習課程效益評估，已電聯通知數次，自動化系仍

未繳交。 

7、技專校院實習課程評量計畫： 

mailto:pgs@gs.nf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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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及「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教

育部將委託台評會定期對實習課程辦理評量。 

 

(2). 107年度教育部委託台評會針對學校辦理105學年度技專校院實習課程績效

評量作業，本次將分4年度(110-113學年度)辦理實習課程績效評量，每年

約進行20校之實地訪評作業。110學年度受訪評學校如下: 

 

 

 

 

 

 

 

 

 

 

(3). 實施作業時程如下表 

 

分期作業 時間(預計) 作業內容 

前置作業 

當年6月 辦理學校說明會 

當年10月 學校繳交評量報告書(含上次審查意見改善回應) 

當年11月 寄送報告書予委員 

 

 

評量作業 

當年10~11月 辦理委員說明會暨共識會議 

當年12月~隔年1月 委員提供待釐清事項(依校提供) 

當年12月~隔年1月 實地訪評作業(實習機構實地訪評(2間)、實習學生

及實習機構代表晤談、學校簡報、實習課程相關資

料查閱) 

隔年1~2月 彙整並修訂學校評量報告初稿 

隔年4月 函送學校評量報告初稿 

隔年4~5月 受理學校申復作業 

公告作業 
隔年6月 

公布評量結果（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受

理學校申訴 

隔年9月 有條件通過、未通過學校應完成改進 

※評量資料採計年度:以上一個學年度為原則，並須提供現況資料作為評量依

據。 
                   
七、提案討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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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臨時動議：副校長指示請教務處及研發處研議學生修習校外實習課程得抵免各系

實務專題課程，促使學生提高意願至業界實習，以符合培育務實人才

的教學目標。  

     

九、散會 

 

 




